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958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祐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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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緝續字第1

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

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許祐銘犯侵占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

元折算1日。

應追徵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之犯罪所得價額新臺幣121,227

元。

　　犯罪事實

一、許祐銘於民國110年10月30日，向仲信融資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仲信公司）之特約商「新寶興機車行」，以分期付款

方式購買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1輛（下稱本案

機車），約定總價金為新臺幣（下同）130,364元，分36期

給付，每月20日繳款，除第1期應繳3,629元外，其餘每期應

繳3,621元，許祐銘並與仲信公司約明其全部清償後，始能

取得本案機車所有權，且於全部清償前不得擅自處分。仲信

公司同意許祐銘之貸款申請後，即撥款給「新寶興機車

行」，「新寶興機車行」再讓與本案機車之所有權及對許祐

銘之權利給仲信公司。惟許祐銘取得本案機車後，僅給付仲

信公司2期款項後，即未按期支付餘款，其明知未取得本案

機車之所有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

意，於111年6月21日，居於所有人之地位，將本案機車過戶

給第三人，以上開方式將自己所持有之本案機車侵占入己。

二、案經仲信公司訴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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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長核轉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案被告許祐銘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

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

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

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

庭裁定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規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

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

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

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說

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

（見偵緝卷第16頁、第19至20頁、第33至34頁；本院卷第29

至4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代理人白苡琳於偵訊中之證述情

節大致相符（見他900字卷第39至40頁），並有刑事告訴狀

暨所附仲信公司廠商資料表影本、應收帳款讓與約定書影

本、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書影本、車籍資料影本、繳款明細表

影本、公路監理站查詢車籍資料（見他字2264卷第3至17

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見他2264字卷第21至22

頁）、刑事聲請再議狀暨所附審查照會紀錄（見偵緝續字第

5至7頁）在卷可稽，綜上，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

符，自可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

　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上之侵占罪，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擅自處分自己持有他人所有之物，或變易持有之意思為所有

之意思而逕為所有人行為，為其成立要件，故行為人侵占之

物，必先有法律或契約上之原因在其合法持有中者為限（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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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著有41年台非字第57號、52年台上字第1418號判決意

旨參照）。查被告以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方式購買並持有本

案機車，卻在尚未清償全部價金之前，未經告訴人仲信公司

同意，擅自將本案機車過戶給第三人，而未能將本案機車歸

還給告訴人，自屬易持有為所為之處分行為。是核被告所

為，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本案犯行前，未有其

他刑事前案紀錄等情，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佐。

被告明知本案機車之價金尚未全部清償完畢前，本案機車所

有權仍屬於告訴人，被告卻將本案機車過戶給第三人而予以

處分並侵占入己，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參以被告本案犯

行之動機、手段、犯罪所生危害、犯罪所得、被告已繳交2

期之價金、第3期經告訴人強制執行1,887元等節。並念及被

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被告雖與告訴人表示願意先給付頭

期款60,000元，但於請求延後給付後仍未給付等情。再考量

告訴代理人、檢察官、被告之量刑意見，暨被告自陳之智識

程度及經濟、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涉及隱私部分，不

予揭露，詳見本院卷第42至43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

三、沒收部分

　  查被告侵占之本案機車為其本案犯罪所得，原應依法宣告沒

收，然被告供稱本案機車已經典當等語，致客觀上已無法沒

收原物，且被告已繳交2期之價金、第3期價金經告訴人仲信

公司強制執行1,887元等情，如前所述，被告既已部分清償

本案機車之價金，本院認不宜執行原物沒收本案機車。又本

案機車之分期總價為130,364元，被告已清償9,137元等情，

有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廠商資料表影本、應收帳款讓與約

定書影本、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書影本（見他字2264卷第3至1

5頁），被告已清償之9,137元部分等同已返還告訴人，此部

分依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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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清償之餘款121,227元（計算式：130,364－9,137元＝1

21,227 ），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逕對

被告宣告追徵。此外，被告嗣後如已賠償給告訴人或經告訴

人強制執行而取得部分清償，檢察官自應就此部分予以扣

除，不能重複執行。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穎慶提起公訴，檢察官羅昀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廖宏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高士童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之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

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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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緝續字第1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許祐銘犯侵占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應追徵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之犯罪所得價額新臺幣121,227元。
　　犯罪事實
一、許祐銘於民國110年10月30日，向仲信融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仲信公司）之特約商「新寶興機車行」，以分期付款方式購買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1輛（下稱本案機車），約定總價金為新臺幣（下同）130,364元，分36期給付，每月20日繳款，除第1期應繳3,629元外，其餘每期應繳3,621元，許祐銘並與仲信公司約明其全部清償後，始能取得本案機車所有權，且於全部清償前不得擅自處分。仲信公司同意許祐銘之貸款申請後，即撥款給「新寶興機車行」，「新寶興機車行」再讓與本案機車之所有權及對許祐銘之權利給仲信公司。惟許祐銘取得本案機車後，僅給付仲信公司2期款項後，即未按期支付餘款，其明知未取得本案機車之所有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於111年6月21日，居於所有人之地位，將本案機車過戶給第三人，以上開方式將自己所持有之本案機車侵占入己。
二、案經仲信公司訴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核轉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案被告許祐銘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規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說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偵緝卷第16頁、第19至20頁、第33至34頁；本院卷第29至4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代理人白苡琳於偵訊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他900字卷第39至40頁），並有刑事告訴狀暨所附仲信公司廠商資料表影本、應收帳款讓與約定書影本、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書影本、車籍資料影本、繳款明細表影本、公路監理站查詢車籍資料（見他字2264卷第3至17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見他2264字卷第21至22頁）、刑事聲請再議狀暨所附審查照會紀錄（見偵緝續字第5至7頁）在卷可稽，綜上，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自可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
　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上之侵占罪，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擅自處分自己持有他人所有之物，或變易持有之意思為所有之意思而逕為所有人行為，為其成立要件，故行為人侵占之物，必先有法律或契約上之原因在其合法持有中者為限（最高法院著有41年台非字第57號、52年台上字第141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以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方式購買並持有本案機車，卻在尚未清償全部價金之前，未經告訴人仲信公司同意，擅自將本案機車過戶給第三人，而未能將本案機車歸還給告訴人，自屬易持有為所為之處分行為。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本案犯行前，未有其他刑事前案紀錄等情，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佐。被告明知本案機車之價金尚未全部清償完畢前，本案機車所有權仍屬於告訴人，被告卻將本案機車過戶給第三人而予以處分並侵占入己，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參以被告本案犯行之動機、手段、犯罪所生危害、犯罪所得、被告已繳交2期之價金、第3期經告訴人強制執行1,887元等節。並念及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被告雖與告訴人表示願意先給付頭期款60,000元，但於請求延後給付後仍未給付等情。再考量告訴代理人、檢察官、被告之量刑意見，暨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及經濟、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涉及隱私部分，不予揭露，詳見本院卷第42至43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查被告侵占之本案機車為其本案犯罪所得，原應依法宣告沒收，然被告供稱本案機車已經典當等語，致客觀上已無法沒收原物，且被告已繳交2期之價金、第3期價金經告訴人仲信公司強制執行1,887元等情，如前所述，被告既已部分清償本案機車之價金，本院認不宜執行原物沒收本案機車。又本案機車之分期總價為130,364元，被告已清償9,137元等情，有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廠商資料表影本、應收帳款讓與約定書影本、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書影本（見他字2264卷第3至15頁），被告已清償之9,137元部分等同已返還告訴人，此部分依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其餘尚未清償之餘款121,227元（計算式：130,364－9,137元＝121,227‬），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逕對被告宣告追徵。此外，被告嗣後如已賠償給告訴人或經告訴人強制執行而取得部分清償，檢察官自應就此部分予以扣除，不能重複執行。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穎慶提起公訴，檢察官羅昀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廖宏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高士童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之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958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祐銘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緝續字第1

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

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許祐銘犯侵占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

元折算1日。

應追徵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之犯罪所得價額新臺幣121,227

元。

　　犯罪事實

一、許祐銘於民國110年10月30日，向仲信融資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仲信公司）之特約商「新寶興機車行」，以分期付款方式

    購買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1輛（下稱本案機車）

    ，約定總價金為新臺幣（下同）130,364元，分36期給付，每

    月20日繳款，除第1期應繳3,629元外，其餘每期應繳3,621

    元，許祐銘並與仲信公司約明其全部清償後，始能取得本案

    機車所有權，且於全部清償前不得擅自處分。仲信公司同意

    許祐銘之貸款申請後，即撥款給「新寶興機車行」，「新寶

    興機車行」再讓與本案機車之所有權及對許祐銘之權利給仲

    信公司。惟許祐銘取得本案機車後，僅給付仲信公司2期款

    項後，即未按期支付餘款，其明知未取得本案機車之所有權

    ，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於111年6月

    21日，居於所有人之地位，將本案機車過戶給第三人，以上

    開方式將自己所持有之本案機車侵占入己。

二、案經仲信公司訴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

    檢察長核轉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案被告許祐銘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

    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

    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

    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

    庭裁定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規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

    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

    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

    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說明

    。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

    見偵緝卷第16頁、第19至20頁、第33至34頁；本院卷第29至

    4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代理人白苡琳於偵訊中之證述情節

    大致相符（見他900字卷第39至40頁），並有刑事告訴狀暨

    所附仲信公司廠商資料表影本、應收帳款讓與約定書影本、

    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書影本、車籍資料影本、繳款明細表影本

    、公路監理站查詢車籍資料（見他字2264卷第3至17頁）、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見他2264字卷第21至22頁）、

    刑事聲請再議狀暨所附審查照會紀錄（見偵緝續字第5至7頁

    ）在卷可稽，綜上，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自

    可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

　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上之侵占罪，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擅自處分自己持有他人所有之物，或變易持有之意思為所有

    之意思而逕為所有人行為，為其成立要件，故行為人侵占之

    物，必先有法律或契約上之原因在其合法持有中者為限（最

    高法院著有41年台非字第57號、52年台上字第1418號判決意

    旨參照）。查被告以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方式購買並持有本

    案機車，卻在尚未清償全部價金之前，未經告訴人仲信公司

    同意，擅自將本案機車過戶給第三人，而未能將本案機車歸

    還給告訴人，自屬易持有為所為之處分行為。是核被告所為

    ，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本案犯行前，未有其

    他刑事前案紀錄等情，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佐。

    被告明知本案機車之價金尚未全部清償完畢前，本案機車所

    有權仍屬於告訴人，被告卻將本案機車過戶給第三人而予以

    處分並侵占入己，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參以被告本案犯

    行之動機、手段、犯罪所生危害、犯罪所得、被告已繳交2

    期之價金、第3期經告訴人強制執行1,887元等節。並念及被

    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被告雖與告訴人表示願意先給付頭

    期款60,000元，但於請求延後給付後仍未給付等情。再考量

    告訴代理人、檢察官、被告之量刑意見，暨被告自陳之智識

    程度及經濟、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涉及隱私部分，不

    予揭露，詳見本院卷第42至43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

三、沒收部分

　  查被告侵占之本案機車為其本案犯罪所得，原應依法宣告沒

    收，然被告供稱本案機車已經典當等語，致客觀上已無法沒

    收原物，且被告已繳交2期之價金、第3期價金經告訴人仲信

    公司強制執行1,887元等情，如前所述，被告既已部分清償

    本案機車之價金，本院認不宜執行原物沒收本案機車。又本

    案機車之分期總價為130,364元，被告已清償9,137元等情，

    有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廠商資料表影本、應收帳款讓與約

    定書影本、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書影本（見他字2264卷第3至1

    5頁），被告已清償之9,137元部分等同已返還告訴人，此部

    分依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其餘

    尚未清償之餘款121,227元（計算式：130,364－9,137元＝121

    ,227‬），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逕對被

    告宣告追徵。此外，被告嗣後如已賠償給告訴人或經告訴人

    強制執行而取得部分清償，檢察官自應就此部分予以扣除，

    不能重複執行。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穎慶提起公訴，檢察官羅昀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廖宏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高士童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之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

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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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緝續字第1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許祐銘犯侵占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應追徵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之犯罪所得價額新臺幣121,227元。

　　犯罪事實

一、許祐銘於民國110年10月30日，向仲信融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仲信公司）之特約商「新寶興機車行」，以分期付款方式購買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1輛（下稱本案機車），約定總價金為新臺幣（下同）130,364元，分36期給付，每月20日繳款，除第1期應繳3,629元外，其餘每期應繳3,621元，許祐銘並與仲信公司約明其全部清償後，始能取得本案機車所有權，且於全部清償前不得擅自處分。仲信公司同意許祐銘之貸款申請後，即撥款給「新寶興機車行」，「新寶興機車行」再讓與本案機車之所有權及對許祐銘之權利給仲信公司。惟許祐銘取得本案機車後，僅給付仲信公司2期款項後，即未按期支付餘款，其明知未取得本案機車之所有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於111年6月21日，居於所有人之地位，將本案機車過戶給第三人，以上開方式將自己所持有之本案機車侵占入己。

二、案經仲信公司訴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核轉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案被告許祐銘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規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說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偵緝卷第16頁、第19至20頁、第33至34頁；本院卷第29至4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代理人白苡琳於偵訊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他900字卷第39至40頁），並有刑事告訴狀暨所附仲信公司廠商資料表影本、應收帳款讓與約定書影本、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書影本、車籍資料影本、繳款明細表影本、公路監理站查詢車籍資料（見他字2264卷第3至17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見他2264字卷第21至22頁）、刑事聲請再議狀暨所附審查照會紀錄（見偵緝續字第5至7頁）在卷可稽，綜上，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自可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

　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上之侵占罪，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擅自處分自己持有他人所有之物，或變易持有之意思為所有之意思而逕為所有人行為，為其成立要件，故行為人侵占之物，必先有法律或契約上之原因在其合法持有中者為限（最高法院著有41年台非字第57號、52年台上字第141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以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方式購買並持有本案機車，卻在尚未清償全部價金之前，未經告訴人仲信公司同意，擅自將本案機車過戶給第三人，而未能將本案機車歸還給告訴人，自屬易持有為所為之處分行為。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本案犯行前，未有其他刑事前案紀錄等情，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佐。被告明知本案機車之價金尚未全部清償完畢前，本案機車所有權仍屬於告訴人，被告卻將本案機車過戶給第三人而予以處分並侵占入己，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參以被告本案犯行之動機、手段、犯罪所生危害、犯罪所得、被告已繳交2期之價金、第3期經告訴人強制執行1,887元等節。並念及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被告雖與告訴人表示願意先給付頭期款60,000元，但於請求延後給付後仍未給付等情。再考量告訴代理人、檢察官、被告之量刑意見，暨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及經濟、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涉及隱私部分，不予揭露，詳見本院卷第42至43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查被告侵占之本案機車為其本案犯罪所得，原應依法宣告沒收，然被告供稱本案機車已經典當等語，致客觀上已無法沒收原物，且被告已繳交2期之價金、第3期價金經告訴人仲信公司強制執行1,887元等情，如前所述，被告既已部分清償本案機車之價金，本院認不宜執行原物沒收本案機車。又本案機車之分期總價為130,364元，被告已清償9,137元等情，有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廠商資料表影本、應收帳款讓與約定書影本、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書影本（見他字2264卷第3至15頁），被告已清償之9,137元部分等同已返還告訴人，此部分依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其餘尚未清償之餘款121,227元（計算式：130,364－9,137元＝121,227‬），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逕對被告宣告追徵。此外，被告嗣後如已賠償給告訴人或經告訴人強制執行而取得部分清償，檢察官自應就此部分予以扣除，不能重複執行。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穎慶提起公訴，檢察官羅昀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廖宏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高士童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之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